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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人才发展状况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经过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国女性人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女性人才的影响力增

强：妇女和妇女工作的地位不断提升；妇女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女性人才发展的保障体系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女

性人才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力逐步提升。 

尽管我国女性人才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女性人才发展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体上看，女性

人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不够，整体开发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女性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仍低于男性 

女性文盲率仍高于男性，2004年全国女性粗文盲率为12.2%，男性粗文盲率为4.6%，女性粗文盲率是男性的2.7

倍；在15～45岁青壮年文盲人口中，女性文盲人口所占比例达到70.76%。 

16岁以上人口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男性，也低于人口平均水平。2007年，我国1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

均受教育年限为8.4年，其中男性为9.0年，女性则仅为7.8年。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低于男性。截至2007年，在普通高等教育领域，男生比例仍然整体高于女生，如在校研

究生的男女比例为55.26∶44.74，其中博士男女比例为63.93∶34.07，硕士男女比例为53.81∶47.19；在校本专科

生男女比例为50.88∶49.12，其中本科生男女比例为52.64∶47.36，专科生男女比例为48.79∶51.21。 

高层次女性人才数量有限 

尽管女性人才总量不断增加，但高层次女性人才的增长速度却明显低于女性人才总量的增长速度，因此，在女性

人才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随着人才层次提高、女性所占比例却逐级递减态势，致使高层次女性人才明显不足。 

女性党政领导人才数量有限，正职更是凤毛麟角。到目前为止，在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女性比

例普遍不足三分之一。与此同时，通过对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数量统计发现，女性所占比例呈现明显

递减态势。 

高层次女性科技人才数量极为有限。据2006年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女科技工作者占科技人才的比重超过三分之

一，但高层次人才比例很小。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女院士占5%左右；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女院士占5.5%；“973”

计划选聘首席科学家175名，女性8人，占4.6%；“863”计划专家组中无女性成员；在167个全国性自然科学专业学会

的常务理事中，女性占8%；在已聘请的537名“长江学者”中，女性21人，占3.9％；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840

名入选者中，女性42人，占5％；在中国科协及下属的全国性协会、省级学会组织和机构中,女性会员比例仅占25%，而

在代表各学会组织最高水平的理事会中,女性理事的比例只有10%；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前7届获奖的691人中，女性47

位，占7.3％；全国研究机构共有博士18493人,其中女博士4072人,占22%。 

在经营管理领域和新兴行业中女性人才比重不高。一方面，女企业家比重明显低于男性。另一方面，在一些知识

密集型行业中，女性从业者数量明显低于男性,其中有差不多近一半的行业女性仅占三分之一左右。 

对高层次优秀女性人才发展关注不足 

纵观我国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体系，其基本方针是“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在维权方面，重点关注维

护女性基本权益，如参政议政、就业、同工同酬、社会保障等，在发展方面，重点关注基础低端人群发展，如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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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开发中，在未成年女性方面，关注点主要是扫盲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中辍学女童教育，如“巾帼扫盲行动”、“春

蕾计划”等；在成人女性方面，在城镇较多关注初次就业女性的就业创业支持和下岗女工再就业和创业救助与帮扶，

在农村则是向女性推广基本的农业种植技术和手工业加工技术，如“千万农家女百项新技术推广培训计划”、“巾帼

扶贫行动”、“巾帼创业”活动等。但相对而言，针对高层次优秀女性人才发展的支持，除了延长退休年龄、支持参

政议政之外，相对较为缺乏。 

在人才使用方面，歧视女性现象仍然明显 

目前，在人才使用方面，性别歧视仍然存在，尤其是女性人才就业与工资待遇方面，性别歧视尤为明显。 

在此仅以女大学生就业为例。首先在就业上存在歧视，全国妇联今年发布的“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状况调查”显

示，九成以上的女大学生求职时，感受到性别歧视。其次在薪酬待遇上存在歧视，据青岛市2007年应届女大学生就业

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女大学生初次就业月均收入低于同届男大学生。 

另据有关机构的调查，女性应届大学毕业生本科的月薪比男性同类群体低316元，高职/专科月薪比男性低286

元。在同等工作能力时，女性应届大学毕业生薪资略低于男性同类群体，即便是女性占多数的专业、职业和行业，女

性薪资也明显低于男性；在女性薪资最高的专业和行业，女性薪资低于或大大低于男性。在女性薪资最高的职业，男

性薪资也略高于女性。 

促进女性人才发展的主要对策 

我们应遵照胡锦涛同志在2008年11月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国妇女十大部分代表座谈时重要讲话的

精神，进一步提高女性人才发展的战略地位，将女性人才发展纳入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人才强国范畴。一方

面，提高女性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互动性，提升女性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发展中保护

权益、提高地位。另一方面，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热点问题入手，依托培养造就创新科技人

才、开发重点领域专门人才以及各支人才队伍建设等人才强国建设的战略措施，提高女性人才发展效率。具体而言，

女性人才发展的基本方式是不断完善公共政策体系，优化女性人才发展的政策环境，逐步形成女性人才发展的良好机

制。 

（一）不断完善女性人才管理体制，形成协同开发女性人才格局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充分认识女性人才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优势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强女性人才发

展领导，把性别关注视角引入人才工作，将女性人才发展作为人才发展的重要指标，并逐步提高女性人才发展的影响

权重。 

加强政府促进女性人才发展的职能。加强促进女性人才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女性人才发展宏观管

理；将女性人才发展纳入人才统计指标体系，制定女性人才发展规划，形成女性人才发展的预报预警和引导机制。 

依托各类事业发展和人才发展政策，建立健全包括女性人才培养、吸引、使用等各个管理环节的方针政策、法律

法规，加强制度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女性人才发展制度安排体系。 

加大对女性人才发展投入。在政府人才发展投入中，设立女性人才发展项目，并保持其逐年递增态势，鼓励女性

人才个人与家庭、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加大对女性人才发展投入，建立女性人才发展的多元投入保障机制。 

（二）不断完善女性人才教育培养机制，提高女性人才发展能力 

进一步加大对落后地区女童接受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逐步提高妇女的整体基础素质。进一步加大对弱势妇女群

体的培训力度，提高其生存与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加大女性人才就业创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其推动社会发展

的能力。设立促进优秀女性人才，尤其是优秀青年女性人才发展项目，有效支持优秀女性人才健康成长。充分利用实

施人才强国战略中重点项目、重大课题、重大工程等人才培养平台，为女性人才发展提供更多的载体与机会。 

（三）不断完善女性人才发现选拔机制，拓展女性人才发展空间 

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克服性别歧视，将符合条件的女性人才录用或选拔到适合的岗位上去。

明确各级各类代表、委员会以及领导班子的性别结构，逐步提高女性人才的治国理政能力。扩大选人用人视野，为各

类优秀女性人才发展提供更多的途径与机会。 

（四）不断完善女性人才激励保障机制，优化女性人才发展环境 

优化完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加强女性人才发展绩效管理。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加强人才工作和

妇女工作透明度，及时公布女性人才发展状况，加强社会对女性人才发展监督力度。依托诚信体系建设，加强女性人

才维权意识，加大女性人才发展维权工作力度。将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纳入社会诚信体系，建立女性人才发展与社会

的组织发展、每个人的发展的联动机制。加强女性人才发展宣传，加大优秀女性人才的表彰力度，充分发挥优秀女性

人才的典型示范作用，形成女性人才发展良好的社会氛围。 

（作者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吴江) 

来源：《中国妇女报》日期：200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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